
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14级学生实习计划
课程号:03189040；授课教师：张佳、吕阳
一、实习目的：
1.了解、体验行政管理工作，学习行政管理技能，增进行政管理素养；
2.通过工作中的调查研究、访谈、现场学习、团队合作等，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，更好地了解社会现实，提高教实际工作能力、社会交往能力、解决问题能力，提升本科毕业生的综合素质。
二、实习时间：2018年3月5日至4月28日

1. 2018年3月5日，授课教师向学生布置实习任务，宣讲实习注意事项和实习纪律。
2. 2018年3月6日至4月23日，学生进驻实习单位，开展实习活动，并按要求做好每日实习记录。
3. 2018年4月23日至4月28日，开展实习总结，学生撰写实习报告。
4月28日前全体同学将实习有关的全部材料上交任课教师，以便教师及时评分并录入成绩。根据浙江大学本科生院《关于组织开展本科生深度实习教学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每位学生在实习结束后要提交不低于3000字的实习总结。
三、实习单位：

1. 杭州信雅达科技有限公司

2.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数字化学习研究所
3. 海宁正大税务事务所
4. 台州市立医院

5.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

6. 淮安市清安医院
四、实习人员安排：
	 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实习单位
	实习岗位

	1
	周诗琪
	女
	海宁正大税务事务所
	资产评估助理

	2
	周舒怡
	女
	台州市立医院
	行政管理

	3
	肖亮
	男
	淮安市清安医院
	行政助理

	4
	卢季鋆
	女
	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数字化学习研究所
	研究员助理

	5
	吴铖耀
	男
	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
	人力资源管理

	6
	陶佳惠
	女
	杭州信雅达科技有限公司

（注：实习费在公司报销）
	市场调研

	7
	章宗元
	男
	
	

	8
	方璐瑶
	女
	
	

	9
	尹坚栋
	男
	
	

	10
	柳依怡
	女
	
	

	11
	郭东林
	男
	
	

	12
	曹颖
	女
	
	


五、实习内容：

1. 参与日常值班或组织各类管理活动；

2. 了解管理流程，熟悉岗位业务；
3. 开展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。
六、实习考核与成绩评定
学生毕业实习成绩由两部分组成，实习表现和实习报告各占50%。
毕业实习总成绩=实习表现成绩×50%+实习报告成绩×50%：

1.学生参加实习活动的具体表现以《浙江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14级学生毕业实习鉴定表》中的实习单位鉴定意见为准，鉴定意见须由实习单位指导老师填写，对学生在实习期间的表现进行描述和评价，并盖上单位公章。参照下列标准给学生的实习表现打分（满分100分）。

（1）出勤率（30分）：全勤30分；无故迟到早退1次扣2分，旷工1次扣5分；

（2）实习态度（30分）：遵守实习纪律，积极完成实习指导老师交付的任务30分；违反实习纪律每项扣5分；不遵从实习指导老师安排或消极怠工者每次扣5分；

（3）实习效果（40分）：能按时高质量完成实习指导老师交付任务者40分；未能按时完成任务者每次扣5分。

2.实习报告由授课教师根据其写作质量打分，满分100分。具体分为：

（1）结构与思路：20分；

（2）实习情况描述是否完整、清晰：40分；

（3）实习体会的深刻程度：40分

七、实习注意事项：

1.实习生要遵纪守法，严于律己。服从实习单位工作安排，遵守工作纪律和规章制度。
2.要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作息时间。不得迟到、早退，不得中途串岗、串班或结伴闲聊。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岗位，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实习岗位的，应向实习指导老师请假，在获得实习指导老师批准后方可离开。
3.要严格服从实习指导老师的活动安排，要认真、及时完成实习指导老师或实习单位交付的各项任务，要主动向实习单位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学习行政管理技能。

4.要注意自身形象，穿着整洁，举止得体。不准抽烟、酗酒，不准奇装异服、浓艳抹妆，不准穿拖鞋，男生不准留长发。
5.要注意文明礼貌，尊敬实习单位的领导和管理人员，妥善处理好各种矛盾，勇于接受实习单位领导和管理人员的批评教育。

6.实习期间要特别注意加强安全防范，不准组织郊游野炊，不准组织相互聚会，不准下河（水库）游泳，不准寻衅滋事，要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。
